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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創造多元學習環境、促進學術交流及資源共享，依教

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進行教學，

並產生互動教學行為。遠距教學包括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必須在學習管理系統上進行教

學，學習管理系統上所執行之內容必須符合本校教學標準，其中學習管理系統應具備教

學系統、教學實施及教材製作等功能。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課程時數二分之一

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課程。 

第三條 本校辦理遠距教學，各系、通識教育中心等學術單位負責課程規劃、教材設計、師資安排；

教務處負責訂定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遠距教學委員會組成及運作、行政程序訂定及執

行、教學行政事務協調、訂定數位教材製作補助申請及管理辦法；圖資中心負責遠距教

學教室系統設備建置、操作及維護、網路教學平台建置及維護、協助教師製作數位教材、

辦理各類遠距教學相關之教育訓練。 

第四條 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填具教學計畫書(如附件)，並經系、校課程委員會及遠距教學

委員會審議，提教務會議通過，始得開授。教學計畫書，應明定教學目標、適合修讀對

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作業繳交、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等，

並公告於網路上提供查詢。 

第五條 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應將教材置於全球資訊網，教材製作須遵照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

定，同時開闢網上討論區、提供電子郵件帳號之聯絡管道， 與學生作教學上之雙向溝

通。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記錄、評量記錄、學生全程上課記錄及作業

報告，於課程結束後，至少保存二年，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 

第六條 同步教學上課期間遇通信系統中斷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上課時，教師應提供上課錄影帶或

光碟，送請收播端或以視訊隨選方式另行安排補課。 

第七條 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教師得依課程需要，於教室實地舉行期中及期末考試，或以繳交報告、

作業方式，評量學生成績，並得不定期舉行平常考試。 



第八條 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以開授一門遠距教學課程為原則。 

第九條 學生選修遠距教學之課程，其修習學分（含抵免學分）總數，不得超過肄業系所規定之最

低應修畢業學分數的二分之一。 

第十條 各系所或學程開設遠距課程數超過當學期開課總數二分之一者，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報部

審查。 

第十一條 本校開設之進修專班、依教育部公告之產業發展所需類科及管理相關類科辦理之在職專

班，其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總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者，應依教育部認證相關規定報教

育部審查。前項所授予之學位，其畢業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 

第十二條 學生選課及成績評量等相關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三條 遠距教學委員會應於每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結束後檢討其教學成效，並做成評鑑報告，於

課程結束後，至少保存二年，以供日後查考。 

第十四條 本辦法第十三條所述，於每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結束後檢討其教學成效作為教師下次申請

開課審查之依據，期末審查結果未達 70 分者，應依期末審查意見進行課程修訂，並須

主動參加至少一次數位課程相關研習，於一學期後，始得再提出遠距課程之申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遠距教學課程 期末審查表 

  學年度 

第 學期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審查參考指標 得分 委員審查意見 

（改進與建議事項） 

01.線上教材清楚且品質優良，並非只
是簡易的文件檔案。 

7  
 

02.將課程大綱等資料放置於平台上，
提供學生參考。 

7  

03.清楚說明科目宗旨、學分數、明確的
學習目標、清楚的學習活動說明指引。 

7  

04.提供適當的單元架構及學習進度
表。 

7  

05.清楚說明面授與線上學習之週別，
其中線上學習部份超過 1/2。 

7  

06.清楚說明成績考評的方式與標準。 7  

07.提供授課教師的介紹資訊及課業輔
導電子信箱。 7  

08.師生均能參與課程的討論園地，且
每週進行互動。 7  

09.利用平台進行作業繳交或評量。 7  

10.線上學習之教材均確實放置於教學
平台上。 7  

11.針對作業與評量提供線上評分。 6  

12.評量方式及題目能配合教學目標與
教材內容。 6  

13.提供線上的優良作品觀摩。 6  

14.線上教材能輔助學習者對內容的理
解。 

6  

15.線上教材操作控制的設計方便且
具有一致性。 6  

審
查
結
果 

 通過  不通過 
請開課教師依照
建議事項改進 

審查委員
會簽章 

 
 
依據      年    月     日會
議決議 
 

※合格分數為 70 

 


